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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新聞稿 
發稿日期：107年 12月 26日 

發 稿 人：主任檢察官陳怡利 

聯絡電話：(08)7535211轉 5203  編號：1071226-68 
  

行政院賴院長暨蔡部長蒞臨屏檢慰勉屏檢指揮海巡及警方

破獲歷年最大宗岸際毒品海洛因案緝毒有功人員記者會 

一、案件緣起：本署檢察官鍾佩宇於民國106年年底指揮屏東縣政府

警察局恆春分局偵查隊，破獲屏東縣車城鄉某海洛因販毒集團後，

成功突破主嫌心防，使其供出毒品上游，檢察官遂主動簽分他字

案繼續追查向上溯源，並與主任檢察官李怡增共同研商後，於107

年11月19日凌晨2時5分許，指揮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屏東

查緝隊、南部分署、艦隊分署、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南部打

擊犯罪中心、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屏東縣政府警察

局刑事警察大隊、枋竂分局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湖內

分局等單位，在屏東縣車城鄉台26線(屏鵝公路)岸際(8.5公里處

旁涵洞)，逮捕林○○、少年尤○○(91年出生)，共起獲第一級

毒品海洛因磚1240塊（總重共約470公斤、市值約新台幣60億元）、

並扣得蛙鞋1雙、游泳圈1個、飼料袋21個、尼龍繩1捆、無線電

對講機1支、警示燈1顆、手機1支及車輛1輛等物，現場逮捕林○

○、少年尤○○等2人，經檢察官訊畢後，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

稱屏東地院)聲請羈押林○富、收容少年尤○○均獲准，嗣檢察

官指揮專案小組就掌握之事證研析後，掌握時效，適時偵查作為，

向上溯源，陸續共緝獲10名嫌犯到案，並查扣毒品約470公斤（市

值約新台幣60億元）及運毒工具休旅車及漁船等。 

二、為慰勞嘉勉本次偵辦緝毒專案有功人員，行政院賴院長清德，由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屏東縣潘縣長孟安、臺灣高等檢察署王檢察

長添盛、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楊檢察長治宇、行政院發

言人Kolas Yotaka、海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海巡署李署長仲威、

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黃執行長義佑、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蔡局長蒼柏、臺南巿政府警察局黃局長宗仁、屏東縣政府警察

局葉明潭局長、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張分署長忠龍、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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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海巡署南部分署滕分署長永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

署謝分署長慶欽等人陪同下，特於107年12月26日上午8時10分許

蒞臨本署，參加本件查獲歷年來最大宗岸際及陸地海洛因毒品走

私案之記者會，並同時慰問嘉勉屏東地檢署、海巡及警方等單位

同仁偵辦本件走私毒品案之辛勞，並致贈水果禮盒與緝毒有功人

員，並鼓舞他們打擊毒品犯罪之士氣。 

三、今日會中先由本署林錦村檢察長引言介紹本件是本署檢察官於先

前指揮警方破獲屏東縣車城鄉某海洛因販毒集團後，成功突破主

嫌心防，使其供出毒品上游，另行主動簽分他字案繼續追查向上

溯源，發現毒品走私集團手法隱蔽，海陸分工細，且渠等利用警

力於選舉期間大部分投入選舉查察及夜間無人察覺之際，以大船

載運毒品至離岸約某海浬處後，再利用另一艘船筏將毒品運至離

岸邊更近處，復由其他人員穿著蛙鞋游泳出海，將毒品拉至岸邊，

另由他人在陸地上接運之方式運輸毒品，以避免為警方及海巡人

員、民眾發覺報案而遭查緝。嗣於查獲後，主任檢察官偕同檢察

官辦案，向上溯源，指揮海巡及警方陸續查獲其餘共犯到案。具

體落實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以「人」為中心追查源頭，以「量」

為目標阻絕毒品存在。毒品已是國安問題，檢警調憲海巡海關打

擊毒品永不停歇，有堅定之態度及決心，以績效驗證成果，來接

地氣，讓人民有感，展現最大緝毒效能，共創賴院長揭示無毒安

居樂業幸福的家園。承辦檢察官鍾佩宇亦就本案偵辦過程如何說

服販毒集團主嫌供出上游，就各偵查作為所獲取之情資及案情資

料研析，分析比對後，瞭解該走私集團如何利用漁船走私毒品、

查獲地點偏僻、走私集團分段海上接駁、計算潮汐海流、在海中

丟包、人力打撈及路上接運等運毒模式，及後續陸續查緝10名共

犯到案後，向法院聲請羈押8名犯嫌及2名少年收容獲准之情形向

各界及院長、部長及來賓進行簡報，更彰顯檢察官於偵辦案件過

程中，如何鍥而不捨並向上溯源，破獲販毒及運輸集團，有效遏

止毒品氾濫保障民眾生命安全之可貴。 

四、法務部蔡清祥部長更表揚本件檢察官可以從另案偵辦販毒案件中，

發掘本件毒品走私案件之相關線索後，努力不懈，繼續詳細蒐證、

抽絲剝繭，精準掌握本案毒品走私手法特性，瞭解犯罪集團通常

於夜間行動以降低或避免遭檢警破獲之風險，且就本件偵辦案件

之各單位於查獲後可以不居功，另就臺高檢王檢察長、高雄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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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楊檢察長及屏東地檢林檢察長之指示，在緝獲2名犯嫌及扣得

毒品與船隻後，指揮海巡人員及警方積極追緝幕後主嫌，全力向

上溯源，先後緝獲毒梟集團共10人到案與查扣毒品海洛因約470

公斤（市值約新台幣60億元）及適時查扣供運輸毒品用之休旅車

及2艘漁船等犯罪工具，以增加該販毒及運毒集團後續犯罪所需

付出之成本，以降低該運毒集團再犯罪之機率，此次屏東地檢指

揮海巡及警方偵辦此案，破獲歷年來最大宗毒品海洛因走私案，

充分展現執法機關查緝毒品之態度及堅定決心，積極查緝其他共

犯及追查金流，全力向上溯源，阻絕毒品於境外，防杜毒品流竄

市面，並斷絕吸毒者任何可能取得毒品之不法管道，尤其在林檢

察長帶領屏東地檢署所有同仁共同努力下，依據高雄高分檢「區

域聯防反毒網會議」之決議結論及其自訂之區域聯防緝毒策略計

畫書，確實具體落實新世代反毒策略之政策目標，致力於反毒及

緝毒工作，尤其於107年度之107年1月29日至同年2月5日止，及

107年7月16日至107年8月31日2波執行臺灣高等檢察署發布之

「安居緝毒方案」行動中，查緝績效卓著，成績斐然，不僅屏東

地檢署2度獲得團體績優獎項，另亦有檢察官獲得個人獎項之殊

榮，今天更是因查獲歷年最大宗岸際毒品海洛因走私案，由行政

院賴院長親自南下頒獎慰勉緝毒有功人員，今年屏檢已是第3度

因緝毒績效優異而第3度經行政院賴院長頒獎表揚，本人亦深表

肯定與嘉勉。毒品已是國安問題，影響國家社會深遠，另希望藉

此查獲之毒品走私案例，院長親自南下至屏東地檢鼓勵嘉許同仁

及其餘警、調、憲等司法警察單位，更提高本部所有同仁辦案之

熱忱，並藉以鼓舞激勵所有檢察同仁之士氣。 

五、屏東縣潘孟安縣長亦致詞表示，感謝賴院長在公務繁忙之際特地

南下替緝毒工作同仁加油打氣，並宣示在治安工作上非常重要，

亦是人民最在意的打擊毒品犯罪工作，我也要再次跟大家分享，

也要特別謝謝林檢察長所率領屏東地檢署的所有主任檢察官、檢

察官，大家備極辛勞，在今年選舉期間查察賄選、打擊賄選不遺

餘力以外，在其他治安工作方面，縣府與屏東地檢署有建立各項

聯繫平臺，例如食安、環安及治安平臺等，由縣府衛生局、環保

局、警察局等各單位就行政權所不足部分，由地檢署的司法權來

協助補充，在推行各項行政業務時，若涉及各項食安、環保、緝

毒等重大危害社會治安之犯罪等，由地檢署協助指揮行政機關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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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辦各項犯罪，另外調查站及憲兵隊等單位對於屏東地區犯罪偵

防亦有相當多助益，本人由衷表達改謝之意。屏東幅地遼濶，面

臨三個海峽，長達146公里的海岸線，雖然有美麗的海域，也可

能是梟小活動的場域，感謝警察局與調查站及地檢署築起犯罪防

治的網絡，行政院的安毒緝毒專案成效相當良好，打擊了非常多

的犯罪組織，這也是身為為政者的我們責無旁貸的責任，恭喜我

們辛苦打擊犯罪的伙伴們，在這段漫長的緝毒期間承受了相當大

的工作壓力，過程的艱辛有很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地方，再次代表

縣民感謝地檢署、縣警局、縣調站及憲兵隊等司法機關建立起犯

罪防治網絡，尤其對於維護社會治安，不遺餘力。 

六、行政院長賴清德更於致詞中首先表示，在聽取本案承辦檢察官報

告時，第1張簡報就是承辦檢察官小朋友照片，看到小朋友天真

無邪的照片，就覺得所有檢警調海巡等司法警察機關的重要責任

與任務就是要將社會上所有壞人抓光光，以維護社會治安，讓人

民有感。蔡部長也提及毒品是國安問題，目前行政院對於毒品氾

濫問題所面臨查緝困境之缺失，有提出3點解決方式：（1）修正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期盼以加重刑責之方式，有效赫阻販

毒或運毒集團犯罪之可能。（2）修法組織犯罪條例增加治安團

隊辦案之工具。（3）是具體確實落實行政院前所頒佈的「新世

代反毒策略」以「人」為中心，追緝毒品源頭及以「量」為目標，

消弭毒品存在，並依法務部蔡部長、臺高檢王檢察長、高雄高分

檢楊檢察長指示執行的「安居緝毒專案」及「區域聯防緝毒會議」

決議，查緝毒品犯罪。行政院也增加經費預算以作為治安機關查

緝毒品犯罪有利的後盾。本人對於本件毒品走私案，檢警海巡人

員能在緝獲2名犯嫌及扣得毒品與船隻後，指揮海巡人員及警方

積極追緝幕後主嫌，全力向上溯源，先後緝獲毒梟集團共10人到

案與查扣毒品海洛因約470公斤（市值約新台幣60億元）及供運

輸毒品用之休旅車及2艘漁船等犯罪工具，全力貫徹「行政院新

世代反毒策略」及展現執法機關查緝毒品之態度及堅定決心，賡

續指揮海巡及警方持續查緝其他共犯及追查金流，全力向上溯源，

阻絕毒品於境外，防杜毒品流竄市面，並斷絕吸毒者任何可能取

得毒品之不法管道，經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等合作單位，共同

發揮團隊合作精神，經過詳細蒐證、掌握偵辦時效並向上溯源而

破獲運輸及販毒集團，並向法院聲押獲准，有效遏止毒品氾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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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民眾生命安全，值得肯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人今天已是

今年第3度頒發獎項與屏東地檢署林檢察長，屏東地檢署在林檢

察長卓越的領導下，分別於107年1月29日至同年2月5日止，及107

年7月16日至107年8月31日2波執行臺灣高等檢察署發布之「安居

緝毒方案」行動中，查緝績效卓著，成績斐然，經本人先後於107

年2月23日及107年9月26日頒發團體獎獎狀與屏東地檢署，由林

檢察長代表受獎，並有檢察官獲得個人獎項之殊榮，代表屏東地

檢署全體同仁對於行政院所頒布之新世代反毒策略之政策落實，

在臺高檢王檢察長、高雄高分檢楊檢察長及林檢察長的帶領下，

全力配合落實反毒政策，不遺餘力，值得嘉勉，堪為表率。 

七、行政院賴院長及法務部蔡部長蒞臨本署嘉勉及肯定本件毒品走私

案辦案團隊的努力，讓本案辦案團隊所有同仁均深受鼓舞。本署

將持續全力貫徹「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臺灣高等檢察署「安

居緝毒專案」及高雄高分檢「區域聯防緝毒」策略展現警調憲海

巡海關等等機關查緝毒品之態度及堅定決心，賡續指揮海巡及警

方等單位持續查緝其他共犯及追查金流，全力向上溯源，阻絕毒

品於境外，防杜毒品流竄市面，並斷絕吸毒者任何可能取得毒品

之不法管道，俾建立無毒、幸福及安居樂業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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